
福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
闽榕 (台) 环不罚 (2025) 2号

我局于 2025年 5月 20 日 22时左右对你店进行了调查， 发现

你店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

当事人： 福 州市台江区陈闽鹤保健服务中心 (个体工商户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2350103MADPHCUE47

地 址 ：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荷塘路 2号

经营者： 陈 闽鹤

身份证号码 ： 3 5 0 1 2 1 1 9 8 1 * * * * 6 2 1 4

：

当晚22时 30分经监测你店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水泵等设

备时边界噪声为51分贝，超过 GB22337-2008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 (即夜间LAeq值≤50dB) 1分贝，超过国家噪声排放

标准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。

1、 2025年 5月20日福州市 台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

现场检查(勘察)笔录 1 份 (证明你店营业情况和现场检查监测情

况 ) ;

2、 2025年 5月 20 日福州市台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拍摄的

现场取证照片1份 (证明你店营业情况和现场检查监测情况) ;

3、 2025年 5月20 日福州市台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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